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業師共時教學課程補助申請通知
1、 計畫緣由
為執行教育部補助本校107-111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2強化跨域共時教學方案」，開放業師共時教學補助申請。依據本校「業師共時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詳如附件一)辦理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業師共時教學補助申請作業。

2、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07年6月22日止。
3、 申請方式:填具業師共時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申請書、業界教師履歷表、經費預算表及相關佐證資料經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及院長核章後，於107年6月22日(五)下班前送達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辦理。申請之相關表單亦公告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計畫專區http://ctd.ntcu.edu.tw/plan.php)。
4、 審核作業
申請教師(本校專任教師)提出申請後，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將邀請校內外委員進行書面審查，審查通過之核定日起，教師得以實施業師共時教學計劃。
5、 其他事項

(1) 每一課程以補助四萬元為原則，惟實際補助金額另視申請狀況及審查結果核定之。經費項目以補助業務費為限，補助經費項目及補助上限詳列於經費預算表中。
(2) 補助課程邀請至少二位業師共時教學，活動包含課程規劃、協同教學及課後諮詢等，業師協同授課時數須達全學期(18週)授課總時數之1/3（六週），原排定授課之專任教師，仍應全學期(18週)主持課程教學，並協助配合業師完成相關教學準備工作。
(3) 課程可同時申請聘用一名勞僱型教學助理，工讀費依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按時計酬標準支給，每月申請之工作時數上限為15小時，每學期最多核給4個月。
(4) 課程計畫之補助經費及教學助理工讀費由獲補助教師辦理核銷(經費核銷相關單據請會辦本中心)。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期程，活動請規劃於第13周(107年12月14日)之前辦理並完成總補助經費核銷(經費執行率100%)，未執行經費將由本中心統籌運用。
(5) 受補助課程須於第14周(107年12月21日)前繳交業師共時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綜合成果報告書及數位影音單元教材(以電子檔形式上傳至本中心指定雲端資料夾)。
(6) 其他未盡事宜依「業師共時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辦理。
聯絡人:陳宣卉


分  機: 3142


E-MAIL:ctd@mail.ntcu.edu.tw











